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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



大綱

個資定義與範圍

法律定義與責任

個資侵害事件緊急應變演練與教育訓練

裁罰案例

Q & A



•什麼是隱私權？
•民法中人格權所保障的一種
• 1965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將
隱私權納入憲法之保障中

•隱私權的概念實在非常廣泛，於不同的
情況下會有不同之意義。

前言



何謂隱私?

•隱私權
• 個人資訊之取得及揭露

• 人身遷徙及居住之自由

• 人對於自身財產事務之控制

• 指個人之自我決定權利，如婦女墮胎之自我決
定權被歸類為憲法上所保障之隱私權。

• 隱私權包括個人資訊、身體、財產或是自我決
定等部分，簡單的說，就是個人資訊的自我決
定權。



•個人資訊隱私權
• 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係指政府、私人機
構或是個人，取得或是散布該自然人個人資
訊之管理與限制。

• 個人資訊係指依據某特定資訊，可辨識出該
個人或是該個人之私人活動。

• 個人資訊被認為係隱私權之一部分，係因將
個人資料蒐集之後，可以知悉該個人之活動
及該個人之喜好。

何謂隱私?



個人資料保護法介紹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對象包括了公務機關、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團體。

•其中只有部分條文與企業有關，我們從這
些條文中彙整出企業必知的個資法重點，
這些都是企業因應個資法時必須了解的法
條內容。



•第 1 條 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理及利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
促進個人 資料之合理利用，特制定
本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資法立法目的



個人資料保護法整體架構



規範之行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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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行為

蒐集

(個資法第2條第3款)

處理

(個資法第2條第4款)

利用

(個資法第2條第5款)

國際傳輸

(個資法第2條第6款)

以任何方法取
得個人資料

1.直接自當事
人蒐集者

2.間接從當事
人取得者

將個人資料作跨
國(境)之處理
或利用

為建立或利用個
人資料所為之紀
錄、輸出、儲存
編輯更正複製、
檢索、刪除、輸
出、連結或內部
傳送機關內部之
資料傳送

將蒐集之個人資
料為處理以外使
用將資料提供給
當事人以外之第
三人



個資法



無所不在的個人資料



 規範行為

蒐集、處理及利用個資。

 個資定義

包括個人的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
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
檢查、犯罪前科、聯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
活動，以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識別出個人的
資料，不論紙本或數位形式，都屬於個資法的
保護範圍。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特種個人資料之定義



 個人權利

個人可向企業請求查詢、閱覽、提供複製副本、
更正或補充、停止蒐集、停止處理或利用、請
求刪除。個人請求後，企業需於時限內回覆。

 規範對象

公務機關、自然人、企業法人、其他團體（三
人以上即可視為團體）。代理蒐集機關則視同
委託者。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告知責任
蒐集個資時應向當事人告知企業名稱、蒐集目
的、資料類別、當事人權利、利用時間、地區、
對象與方式、不告知的影響等。

使用目的改變時，企業應告知當事人。

個資異動後，應告知提供過個資的對象。

發生個資外洩情事後，應告知當事人。

告知形式不拘，有記錄可供事後舉證即可。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免告知情況
法律明文規定／依法執行公務。

告知將妨礙第三人重大利益。

當事人明知這些應告知內容。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合法公開內容。

無法告知當事人或法定代理人。

學術研究之必要，且無法識別之個資。

大眾傳播業為公共利益而蒐集。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可蒐集或處理的條件
必要條件：
 應有特定目的，且只能在該目的範圍內利用。
 不得蒐集醫療、基因、性生活與犯罪前科的個資。

多擇一條件：
法律明文規定。
與當事人有契約關係，契約形式不限，可用電子契約。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合法公開，企業需確認合法性。
當事人書面同意。
取自一般可得來源（如搜尋引擎）。
 公共利益相關。
 學術研究之必要，且無法識別之個資。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書面同意
意指紙本同意書，不能透過電子文件或電子簽
章取得同意。

 不適用個資法狀況
 無法識別該個人的個資。

個人為了個人或家庭活動的蒐集、處理或利用。

 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的影片、圖像與聲音資
料（未與其他個資結合）。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損害賠償
當事人可向違反個資法的企業求償，每人每次5
百元～2萬元，相同原因合計最高求償金額2億
元。

 罰則
 違法蒐集、處理或利用個資而產生損害時，處
2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違法蒐集、處理或利用個資，意圖營利者處5年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行政罰鍰

違反蒐集、處理與利用相關法規，限期未改善，
每次可罰5～50萬元。

違反告知義務、維護義務、個人請求相關法規，
限期未改善，每次可罰2～20萬元。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者，每次可罰2～20萬元。

企業代表人未盡力防止發生上述違反事項，處
相同額度之罰款。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日本實施個資法多年





















































請依照公文管理要點、作業守則實施



需貼照片加+姓名標註，足以識別當事人身分才有個資法問題

個資法開鍘? 上貼合照就觸法?



可能違反個資法之情形
班網放置學生照片與姓名之連結

學校將模範生（各類比賽得獎者）照片、姓名，公告於穿堂或學校網
站

班級緊急聯絡網學生及家長姓名電話印發全班

學校將研習者身分證號、地址、電話等足資辨識該個人之資料上網，
因而洩漏個人基本資料

正確處理方式

若放置名單，請將姓取消，列出「名」；放置照片，以合照為宜，且
不標註可供辨識學生身份資料

引自吳正榮老師--個人資料保護法於中小學之適用
成大法律學碩士、鹽埕國小教師、教師會理事諮詢組長）

學校常發生的具體案例如下



國內新聞：處方箋外洩，醫院與回收商均
有責任



國內新聞：病歷當廢紙賣，醫院可能觸犯
個資法



國內新聞：整形醫師洩漏病歷，可能
違反個資法



國內新聞：非病患調閱病歷，醫院應
加以確認



舉證責任之倒置



國際個人資料管理制度比較



國外新聞：美國UCLA醫院因員工洩漏麥克傑
克森與法拉佛西的病歷，被罰9.5萬美元



裁罰案例

資料來源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31&parentpath=0,2&mcustomize=multimessages_list.jsp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131&parentpath=0,2&mcustomize=multimessages_list.jsp


（中央社記者吳靜君台北8日電）金管會今天表示，遠雄人壽從第
一保經、萬榮保經取得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個資，進行電話行銷，
共處3家公司或公司負責人新台幣130萬元罰鍰，且遠雄人壽停止

電銷1個月。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表示，民眾接到遠雄人壽的電話行銷
時，發現從來沒與遠雄人壽往來，不知為何會被行銷，因此向金

管會檢舉。
經金管會調查，是民眾與第一保險經紀人公司買過保單，第一保
經與萬榮保經是關係企業，所以萬榮公司輕易取得第一保經個資。
同時，萬榮公司又與遠雄人壽有業務合作關係，遠雄人壽才取得

第一保經、萬榮保經的客戶個資。
金管會表示，根據統計，受害的個資共有225筆。

金管會表示，根據電腦處理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險法及保險經紀
人管理規則規定，各處第一保經、萬榮保經60萬元罰鍰、遠雄人

壽負責人10萬元、並且遠雄人壽停止電話行銷業務1個月。
中央社 – 2012年3月8日 下午8:09

不當使用個資 3公司遭罰



 Q1 個資法保護哪些個人資料？

新版個資法規範了企業必須保護的個人資料類型，
包括了個人的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聯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以及其他可以直
接或間接識別出個人的資料都屬於個資法的保護範
圍。

 Q2 網路暱稱或Email屬於個資法規範的個人資料嗎？

由於網路暱稱不易識別出其代表的個人，所以，
不會受到個資法規範。至於Email則有可能識別出
個人，法務部會請主管機關NCC提供認定標準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3 如果個人資料中部分內容模糊，例如身分證號
中有4個數字模糊，是否還會受到個資法規範？

這類部分模糊的個人資料，由於一般人無法輕
易識別，等同失去識別力，因此，這類資料就不適
用個資法。但若和其他個資搭配後具有識別力，仍
舊需要受到個資法規範。

 Q4 是不是只有企業才需要遵守個資法？

不是，不論是自然人（也就是一般人），法人
（企業）或其他團體都需要遵守個資法的規範。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5 在國外蒐集個資是否要遵守個資法？

不論在國內外，只要蒐集、處理或利用個資，
都適用個資法。

 Q6 個資法保障了哪些個人的個資權利？

每一個人對於他的個人資料可以請求閱覽或查
詢、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更正或補充、請求停
止蒐集、停止處理或利用，最後還可以請求刪除。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7企業是否可以拒絕個人提出的個資處理請求？

只有在三種情況下，企業可拒絕個人的請求，
包括妨害國家重大利益、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
職務、妨害蒐集機關或第三人重大利益時等。

 Q8企業必須多快回應個人提出的個資處理請求？

對於個人要求查詢、瀏覽或複製的請求，企業
必須在15天內決定是否同意，若要拒絕得書面說
明理由，最多可再延長15天。若是請求補充或更
正，則可在30天內答覆，最多再延長30天。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9企業可以任意自定蒐集或處理資料的目的嗎？

不行，法務部將會和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訂定新的特定
目的項目，企業必須從中選擇其中一項或多項作為資料蒐
集目的。企業蒐集個資時不能踰越所選定的特定目的範圍，
才能算是合法蒐集。

 Q10 若有當事人投訴企業侵犯個資時，企業是否需要舉證，
證明自己確實遵守個資法的規範？

是的，在個資法中規定由企業負擔舉證的責任，若有當
事人投訴企業侵犯個資，企業必須證明自己盡到保護個人
資料的義務，才能免責。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11 當事人合法公開在網路上的資料是否可以蒐集？

凡是當事人合法公開，或者是其他合法管道公開的資料，
企業就能蒐集利用，但是企業必須確認這些資料來源的合
法性。

 Q12 個資法要求企業直接對當事人蒐集個資前，要先告知
當事人，企業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告知？

告知形式不拘，電話通知、簡訊、電子郵件、書面通知
等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企業得保留記錄，事後才可以舉
證已經盡到告知義務，通知方式則沒有限制。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13 發生個資損害時，賠償金額有多少？

若損害金額不易估算時，每人每一件可賠償500～
20,000元，最高2億元賠償。涉及利益超過2億時，就按實
際利益計算。

 Q14 個資法會處罰企業老闆嗎？

企業違反個資法第46、47和48條的行政罰鍰時，如果老
闆無法證明自己努力盡到防止義務，就會被處以相同額度
的罰鍰。行政罰鍰從2萬～50萬元不等。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Q15 企業違反個資法時，老闆會被判刑嗎？

若企業違反個資法而導致顧客損失時，企業主
必須面對最高2年以下的有期徒刑。若老闆為了營
利而違反個資法時，刑期還會加重到最高5年以下

有期徒刑。

您要知道的個資法(Q & A)




